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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11月20日10时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于2025年11月13日通过邮件及书面形式发出通知。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为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为

9人。公司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由阮鸿献先生主持。 与会董事逐项审议了有关议案并做出决议如下。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经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设董事长一名，由董事会选举产生。经广

泛征求意见，现选举董事阮鸿献先生任公司董事长，主持董事会工作，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且自2025年11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成员，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构成如

下：

1、战略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委员由董事阮鸿献先生、董事张勇先生、董事蒋宁先生担任，其中阮鸿献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主席。

2、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委员由独立董事刘丽芳女士、独立董事龙超先生、董事阮爱翔女士担任，其中刘丽芳女士担任提名委员会主席。

3、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由独立董事施谦先生、独立董事刘丽芳女士、董事郭春丽女士担任，其中施谦先生担任主席。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独立董事龙超先生、独立董事施谦先生、董事刘琼女士担任，其中龙超先生担任主席。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则自动失去委员会委员资格。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阮鸿献先生担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经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设总裁一名，由公司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及审议，聘任阮鸿献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且自2025年11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张勇先生担任公司执行总裁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经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设副总裁若干名，由公司董事会聘任或

解聘。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及审议，聘任张勇先生为公司执行总裁，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且自2025年11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阮国伟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经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设副总裁若干名，由公司董事会聘任或

解聘。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及审议，聘任阮国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且自2025年11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阮爱翔女士担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经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设副总裁若干名，由公司董事会聘任或

解聘。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及审议，聘任阮爱翔女士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且自2025年11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李正红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经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设副总裁若干名，由公司董事会聘任或

解聘。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及审议，聘任李正红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且自2025年11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肖冬磊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经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设财务负责人一名，由公司董事会聘任

或解聘。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及审议，聘任肖冬磊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且自2025年11月17日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李正红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经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设董事会秘书一名，由公司董事会聘任

或解聘。 经公司董事长阮鸿献先生提名，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 聘任李正红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且自

2025年11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李正红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 话：0871-68185283

传 真：0871-68185283

邮 箱：002727ir@hxyxt.com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阴贯香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相关公司治理文件的规定，经公司提名委员会提名，聘任阴贯香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且自2025年

11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阴贯香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电 话：0871-68185283

传 真：0871-68185283

邮 箱：002727ir@hxyxt.com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周建军先生担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相关公司治理文件的规定，公司设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一名。 经审计委员会提名，聘任周建军先生担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

人，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且自2025年11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董事（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公司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并参照行业及地区薪酬水平，制定公司2026年度董事（非独立董

事）薪酬方案，具体如下：

一、适用对象：

在任期内的董事（非独立董事）。

二、适用期限：

公司2026年董事（非独立董事）薪酬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新的薪酬方案生效之日止。

三、薪酬标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公司的行业状况、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定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标准为：董事刘琼女士董事

津贴10万元/年，其余未在公司担任实际工作岗位的非独立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也不额外领取董事津贴。在公司担任实际工作岗位的

非独立董事根据其担任的实际工作岗位职务，按公司相关薪酬标准与绩效考核领取薪酬，不额外领取董事津贴。公司职工代表董事按照其

在公司担任的具体管理职务、实际工作绩效并结合公司经营业绩等因素综合评定薪酬，最终以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准，不再额外领取职工

代表董事薪酬。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蒋宁先生、张勇先生、郭春丽女士、阮爱翔女士回避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公司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所处行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同意，制定公司2026年独立董事津贴

方案，具体如下：

一、适用对象：

在任期内的独立董事。

二、适用期限：

公司2026年独立董事津贴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新的薪酬方案生效之日止。

三、薪酬标准：

任期内独立董事津贴为1万元/月，年度合计12万元（税前）。

四、其他规定：

1.上述薪酬为税前金额，其所涉及的个人应缴纳的有关税费统一由公司代扣代缴。

2.公司独立董事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符合薪酬发放条件的，按其实际任期计算并予以发放。

3.在本薪酬方案执行期限内，新增的独立董事的薪酬按照本方案执行。

4.公司可根据行业状况及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对独立董事薪酬标准进行适当调整。

本方案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龙超先生、刘丽芳女士、施谦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高管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公司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并参照行业及地区薪酬水平，制定公司2026年非董事高管人员薪

酬方案，具体如下：

一、适用对象：

在任期内的非董事高管人员。

二、适用期限：

公司2026年非董事高管人员薪酬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新的薪酬方案生效之日止。

三、薪酬标准：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按照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管理职务、实际工作绩效并结合公司经营业绩等综合评定薪酬，根据公司相关考核制度

按考核评价结果发放。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同时兼任公司董事的，其薪酬依据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执行，不再另行领取董事津贴。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经营需要，2026年度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集团授信， 总额为726,127万元， 具体额度在不超

726,127万元的金额上限内以银行授信为准，以上综合授信在一年内以银行授信为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1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同意子公司2026年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经营需要，2026年度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下属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共计14.08亿元， 用于子公司融资业

务，具体额度在不超过14.08亿元的金额上限内以银行授信为准。 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草堂” ）担保下属子公司向相关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共计6,927万元，用于本草堂上述子公司融资业务，具体额度在不超过6,927万元的金额上限内以银行授信为准，以上

综合授信在一年内以银行授信为准。

《关于公司同意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1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在业务执行过程中，尽职尽责，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

在审计工作中认真履行其审计职责，出具的各项报告能独立、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财务情况和经营结果。 为保持财务以及内控审计工作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将续聘中审众环为公司2025年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关于续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1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2027年度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2027年度分红回报规划》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19、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中药饮片产能扩建项目和信息化建设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中药饮片产能扩建项目和信息化建设项目实施进度的公告知》详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

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2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关联方租赁房产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关联方租赁房产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阮爱翔女士回避表决。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2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阮爱翔女士回避表决。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2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与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与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阮爱翔女士回避表决。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2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蒋宁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2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与云南国鹤药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与云南国鹤药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25、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26、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互动易平台信息发布及回复内部审核制度〉的议案》

《互动易平台信息发布及回复内部审核制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7、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备查文件：

1、《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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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

计机构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3日召开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推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分别选出五名非独立董事、三名独立

董事，完成了董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董事一名，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民主选举产生，非独立董事五名，独立董事三名。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且自2025年11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为保证董事会的顺利开展，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1名职工代表董事，具体成员如下：

董事长：阮鸿献先生

非独立董事：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蒋宁先生、张勇先生、阮爱翔女士。

职工代表董事：郭春丽女士。

独立董事：龙超先生、刘丽芳女士、施谦先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且自2025年11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上述董事

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中独立董事人数的比例未低于董事会人员的三分之一，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龙超先生、刘丽芳女士、施谦先生均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中施谦先生为具备会计专业资质的独立董事。 三名独立董

事任职相关资料在公司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召开前已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且不存在连任公司独立董事任期超过六年

的情形。

上述董事的简历见附件。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董事长阮鸿献先生（主席）、董事张勇先生、董事蒋宁先生。

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施谦先生（主席）、独立董事刘丽芳女士、董事郭春丽女士。

提名委员会：独立董事刘丽芳女士（主席）、独立董事龙超先生、董事阮爱翔女士。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独立董事龙超先生（主席）、独立董事施谦先生、董事刘琼女士。

二、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总裁：阮鸿献先生

公司执行总裁：张勇先生

公司副总裁：阮国伟先生、阮爱翔女士、李正红先生

董事会秘书：李正红先生

公司财务负责人：肖冬磊先生

上述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上述人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资格，能够胜任所担

任岗位职责的要求。 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

董事会秘书李正红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备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

识，其任职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电 话：0871-68185283

传 真：0871-68185283

邮 箱：002727ir@hxyxt.com

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鸿翔路1号

三、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证券事务代表：阴贯香女士

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周建军先生

上述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阴贯香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制度的规定。

阴贯香女士、周建军先生简历见附件。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 话：0871-68185283

传 真：0871-68185283

邮 箱：002727ir@hxyxt.com

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鸿翔路1号

四、公司部分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阮国伟先生、徐科一先生；独立董事杨先明先生、龙小海先生、陈旭东先生因任期届满换届离任，上述人员不

再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阮国伟先生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其余人员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徐科一先生、杨先明先生、龙小海先生、陈旭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上述人员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将继续严

格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上述离任董事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积极履行职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

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附件：

阮鸿献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66年生，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从业药师职称。 1987年6月起历任开远鸿翔

药材经营部经理、昆明鸿翔中药材经营部经理、鸿翔中西大药房法定代表人。 1997年2月至2009年12月任云南鸿翔中草药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 经理，2000年1月至2009年5月任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9年6月至2010年12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2010年12月至2015年1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2010年12月至2019年11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2019年11月25日至今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截至2025年11月20日，阮鸿献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2,245,290股；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阮

爱翔女士系父女关系，除此之外，阮鸿献先生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

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经查询，阮鸿献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琼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65年生，云南大学MBA研修班结业，从业药师职称。 1987年6月起历任开远鸿翔药材经营

部财务经理，昆明鸿翔中药材经营部财务经理，鸿翔中西大药房经理。1997年2月至2009年12月，任云南鸿翔中草药有限公司监事，2000年

1月至2001年12月任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2002年1月至2003年12月任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采购副总经理，2004年1月至

2004年12月任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经理，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任云南鸿翔药业有限公司监事，2005年1月至今任昆明圣爱

中医馆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9年6月至2010年12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2010年12月至今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2025年11月20日，刘琼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7,505,100股；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阮爱翔女士系母女关系，

除此之外，刘琼女士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经查询，刘琼女士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蒋宁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79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企业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理学学士。 2002年

7月起至2025年8月，曾就职广州医药有限公司、湖南广药恒生医药有限公司、广州健民医药有限公司、广州健民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广州

医药（香港）有限公司、广州采芝林药业连锁有限公司、健民国际有限公司、广州澳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25年8月起至今，任广州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2025年10月起至今，任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零售与电商中心总经理，海南广药晨菲医药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董事。

截至2025年11月20日，蒋宁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50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蒋宁先生任职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蒋宁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经查询，蒋宁先生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8年11月出生，1997至2001年昆明医学院药学专业本科毕业。 2001年至2005年，在云南

植物药业担任华北区销售经理，先后从事了生产、QA、GMP认证、华北区销售等工作。 2005年至2007年，在惠州九惠药业担任全国商务经

理。 2007年至2018年，在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新特药营销中心商务经理、产品开发部经理、采购副总监兼任云南鸿云药业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1月至2019年11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采总监，负责商品、采购、处方药、质量管理等事务。

2019年11月至2023年11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 2023年11月22日起，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

执行总裁。

截至2025年11月20日，张勇先生持有公司股票315,50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经查询，张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阮爱翔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7�年 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2023�年3月至2025年7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助理，2025年7月至今，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至2025年11月20日，阮爱翔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阮鸿献先生系父女关系，与公司董事刘琼女士系母女

关系，除此之外，阮爱翔女士与公司其他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郭春丽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82年生，2007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市场营销与电子商务专业，2006年12月至2008年1月

参加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举办的高级工商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项目。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

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1月至2009年12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滇东南公司总经理，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任一心堂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助理，2012年1月至2022年12月任云南鸿翔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16年11月至2025年9月4日任一心堂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党委书记，2025年9月5日至今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党委书记。

截至2025年11月20日，郭春丽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91,6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曾受到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龙超先生，中国国籍，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64年11月生，经济学博士，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金

融学年会理事，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云南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研究团队负责人，曾任云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院长。

龙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

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经查询，龙超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刘丽芳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73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西南财经大学企业管理专业毕业，本硕博学位，云南财经大

学教授。 1997年7月至2020年7月任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林业经济管理系系主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2020年8月至2025年4月任

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财务管理系副主任，2020年4月至今，任云南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

刘丽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经查询，刘丽芳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施谦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82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会计学博士学位，具有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资产评估师资

格。 2009年8月至今在云南大学工作，现任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审计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致力于审计、会计、资产评估

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施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

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经查询，施谦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阮国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7年生，2018年5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的医药工商领袖研修班结业。 2000年

3月至2001年12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员，2002年1月至2004年12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店长、 区域经理，

2005年1月至2009年12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拓展部经理、 门店管理部经理，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分部总经理，2016年1月至2019年11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大区总经理，2019年12月至今任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2019年11月18日至今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2025年11月20日，阮国伟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91,60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经查询，阮国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正红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6年生，会计学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 2005年入职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5日至今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截至2025年11月20日，李正红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91,60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经查询，李正红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肖冬磊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2年生，会计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2016年12月取得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05年入职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至2009年任结算部主管、副经理、财务总监秘书，2010年至

2011年任上市筹备部副经理，2012年至2014年7月任证券部经理，2014年8月至2015年12月任会计副总监，2016年1月起至2023年11月任

证券总监、证券事务代表。 2023年11月22日至今，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

截至2025年11月20日，肖冬磊先生持有公司股票64,900股，肖冬磊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

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查询，肖

冬磊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阴贯香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7年生，法学学士。2010年入职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任董事会办公室

股改事务员，2011年至2013年任证券副总裁秘书，2014年任财务（证券）副总裁助理兼投资者关系管理部副经理，2015年至2021年任证

券部经理兼财务 （证券） 副总裁助理。 2015年7月至2019年11月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2022年1月至今任证券部部长。

2019年4月取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阴贯香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

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查询，阴贯香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周建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5年生，经济学学士学位，中级审计师；2008年至2010年任云南利安达大地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专员；2010年4月至2013年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审计员，2014年至2016年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

部审计专员，2017年至今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副经理。

周建军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

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查询，周建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股票代码：

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

2025-125

号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6

年向相关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11月20日10时整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申请综合授信的基本情况

因经营需要，2026年度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集团授信， 总额为726,127万元， 具体额度在不超

726,127万元的金额上限内以银行授信为准，以上综合授信在一年内以银行授信为准。

综合授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保理、开立信用证、押汇、国内贸易融资业务、票据贴

现、中票、短融、超短融等综合授信业务，在额度内循环使用。

单位：万元

序号 申请公司 银行 授信额度 授信用途 担保情况

1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昆明分行

240,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融资性

理财、票据池业务、中票、短融、保函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

抵押

2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

分行

20,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融资性

理财、票据池业务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

抵押

3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云南

省分行

40,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融资性

理财、票据池业务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

抵押

4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

分行

38,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融资性

理财、票据池业务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

抵押

5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昆明

分行

50,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融资性

理财、票据池业务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

抵押

6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昆明正义支行

20,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融资性

理财、票据池业务、中票、短融、保函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

抵押

7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

分行

30,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融资性

理财、票据池业务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

抵押

8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呈贡新区

支行

20,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融资性

理财、票据池业务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

抵押

9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富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融资性

理财、票据池业务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

抵押

10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

红塔支行

20,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融资性

理财、票据池业务、中票、短融、保函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

抵押

11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红塔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分行

20,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融资性

理财、票据池业务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

抵押

12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云南省分

行

20,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融资性

理财、票据池业务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

抵押

13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东亚银行 （中

国） 有限公司

昆明分行

30,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融资性

理财、票据池业务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

抵押

14

云南鸿云医药供

应链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昆明分行

5,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15

云南鸿云医药供

应链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

分行

4,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融资性

理财、票据池业务、中票、短融、保函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16

海南鸿翔一心堂

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口分行

6,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保函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17

海南鸿翔一心堂

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口

分行

5,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保函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18

海南鸿翔一心堂

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口

分行

6,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融资性

理财、票据池业务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19

广西鸿翔一心堂

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南宁分行

4,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20

广西鸿翔一心堂

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

中信银行南宁

分行

5,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21

广西鸿翔一心堂

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宁

分行

5,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融资性

理财、票据池业务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22

山西鸿翔一心堂

药业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原

分行

8,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23

山西鸿翔一心堂

药业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原

分行

3,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24

山西鸿翔一心堂

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分行

3,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25

重庆鸿翔一心堂

药业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

分行

4,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26

重庆鸿翔一心堂

药业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重庆

分行

5,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27

重庆鸿翔一心堂

药业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

分行

5,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融资性

理财、票据池业务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28

四川一心堂医药

连锁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14,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29

贵州鸿翔一心堂

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贵阳分行

4,8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30

河南鸿翔一心堂

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郑州分行

2,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融资性

理财、票据池业务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31

天津鸿翔一心堂

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

分行

1,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国际信用证、融资性

理财、票据池业务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32

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8,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33

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分行

4,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34

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8,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35

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8,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8000万元

7,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

司以自有资产抵押担保

7000万元

36

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7,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37

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6,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38

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

大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5,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39

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彭州

支行

5,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

担保

40

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

浙江民泰商业

银行成都彭州

支行

1,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黄定中个人连带保证担

保

41

绵阳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彭州

支行

1,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连

带责任保证方式的担保

42

绵阳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1,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连

带责任保证方式的担保

43

绵阳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

中国邮储银行

绵阳市涪城区

支行

427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连

带责任保证方式的担保

44

广安昌宇药业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彭州

支行

1,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连

带责任保证方式的担保

45

广安昌宇药业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华蓥分行

2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

抵押

46

广安昌宇药业有

限公司

四川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

抵押

47

四川一心堂医药

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1,5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连

带责任保证方式的担保

1500万元

2,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信用授信，无需担保无需

抵押

48

四川一心堂医药

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彭州

支行

1,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连

带责任保证方式的担保

49

四川一心堂医药

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分行

1,000

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办理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

贴、国内信用证

母公司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连

带责任保证方式的担保

上述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及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需求决定。授信期限内，授信额

度可循环使用。

二、文件签署授权

公司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各项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融资等有关的申请书、合同、协

议等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根据经营计划，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向相关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26,127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具

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及偿债能力，因业务发展的需要，取得银行一定的授信额度，有利于促进公司现有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 公司已制订了

严格的审批权限和程序，能有效防范风险。

因此，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备查文件：

1、《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股票代码：

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

2025-126

号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意子公司

2026

年向相关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担保，部分被担保企业最近一期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11月20日10时整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同意子公司2026年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经营需要，2026年度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以下子公司向以下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共计14.08亿元， 用于子公司融资业

务，具体额度在不超过14.08亿元的金额上限内以银行授信为准。 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草堂” ）担保下属子公司向相关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共计6,927万元，用于本草堂上述子公司融资业务，具体额度在不超过6,927万元的金额上限内以银行授信为准，以上

综合授信在一年内以银行授信为准。

综合授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保理、开立信用证、押汇、国内贸易融资业务、票据贴

现等综合授信业务，在额度内循环使用。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银行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1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鸿云医药

供应链有限公

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昆明分行

100% 50.63% 2,323.90 5,000 0.67% 否

2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鸿云医药

供应链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分行

100% 50.63% 1,389.48 4,000 0.54% 否

3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鸿翔一心

堂医药连锁有

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分行

100% 58.03% 554.73 6,000 0.80% 否

4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鸿翔一心

堂医药连锁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口分行

100% 58.03% 2,573.14 5,000 0.67% 否

5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鸿翔一心

堂医药连锁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口分行

100% 58.03% 1,229.39 6,000 0.80% 否

6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鸿翔一心

堂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南宁分行

100% 79.19% 2,877.98 4,000 0.54% 否

7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鸿翔一心

堂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

中信银行南宁分

行

100% 79.19% 0 5,000 0.67% 否

8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鸿翔一心

堂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宁分行

100% 79.19% 0 5,000 0.67% 否

9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鸿翔一心

堂药业有限公

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原分行

100% 73.64% 7,500.00 8,000 1.07% 否

10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鸿翔一心

堂药业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原分行

100% 73.64% 0 3,000 0.40% 否

11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鸿翔一心

堂药业有限公

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分行

100% 73.64% 1,500.00 3,000 0.40% 否

12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鸿翔一心

堂药业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分行

100% 78.23% 0 4,000 0.54% 否

13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鸿翔一心

堂药业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重庆分

行

100% 78.23% 2,632.26 5,000 0.67% 否

14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鸿翔一心

堂药业有限公

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分行

100% 78.23% 0 5,000 0.67% 否

15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一心堂医

药连锁有限公

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100% 88.79% 13,486.22 14,000 1.87% 否

16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鸿翔一心

堂医药连锁有

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贵阳

分行

100% 99.65% 1,408.48 4,800 0.64% 否

17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鸿翔一心

堂药业有限公

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郑州分行

100% 43.09% 351.96 2,000 0.27% 否

18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鸿翔一心

堂医药连锁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分行

100% 67.52% 0 1,000 0.13% 否

19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本草堂药

业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56% 83.97% 2,000.00 8,000 1.07% 否

20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本草堂药

业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56% 83.97% 10,000.00 4,000 0.54% 否

21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本草堂药

业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56% 83.97% 8,000.00 8,000 1.07% 否

22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本草堂药

业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56% 83.97% 7,000.00 7,000 0.94% 否

23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本草堂药

业有限公司

大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56% 83.97% 5,000.00 5,000 0.67% 否

24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本草堂药

业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彭州支行

56% 83.97% 5,000.00 5,000 0.67% 否

25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本草堂药

业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56% 83.97% 7,998.19 8,000 1.07% 否

26

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本草堂药

业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56% 83.97% 2,500.00 6,000 0.80% 否

27

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

绵阳本草堂药

业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彭州支行

55% 90.25% 1,000.00 1,000 0.13% 否

28

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

绵阳本草堂药

业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55% 90.25% 1,000.00 1,000 0.13% 否

29

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

绵阳本草堂药

业有限公司

中国邮储银行绵

阳市涪城区支行

55% 90.25% 427.00 427 0.06% 否

30

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

广安昌宇药业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彭州支行

100% 70.71% 1,000.00 1,000 0.13% 否

31

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

成都本草堂医

药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51.00% 99.28% 500.00 1,500 0.20% 否

32

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

成都本草堂医

药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彭州支行

51.00% 99.28% 1,000.00 1,000 0.13% 否

33

四川本草堂药业

有限公司

成都本草堂医

药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51.00% 99.28% 0 1,000 0.13% 否

上述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需求决定。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

可循环使用。

公司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各项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融资等有关的申请书、合同、协

议等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根据相关规定，上述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事项须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名称：云南鸿云医药供应链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云南鸿云医药供应链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0-08-11

注册地址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洛羊街道办事处鸿翔路1号

法定代表人 阮国伟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药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等的批发与销售等

与公司关系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

的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842,007,230.15元 522,974,906.25元

负债总额 587,759,641.02元 264,760,256.16元

净资产 254,247,589.13元 258,214,650.09元

资产负债率 69.80% 50.63%

云南鸿云医药供应链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名称：海南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海南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3-08-14

注册地址 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海南生态软件园南一环路5.3公里南侧办公楼2楼及3楼东南侧301-309室

法定代表人 阮国松

注册资本 828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药品零售

与公司关系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

的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829,992,699.97元 816,178,101.63元

负债总额 500,827,648.06元 473,637,401.47元

净资产 329,165,051.91元 342,540,700.16元

资产负债率 60.34% 58.03%

海南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被担保人名称：广西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广西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6-09-12

注册地址 南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凯路20号成品仓库综合楼第三层

法定代表人 阮国伟

注册资本 279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药品零售

与公司关系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

的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789,112,860.44元 700,762,355.48元

负债总额 628,101,961.34元 554,952,323.86元

净资产 161,010,899.10元 145,810,031.62元

资产负债率 79.60% 79.19%

广西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被担保人名称：山西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山西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9-11-27

注册地址 太原市迎泽区劲松路3号中泰广场写字楼A厅8层

法定代表人 阮国松

注册资本 313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药品零售

与公司关系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

的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931,194,312.33元 882,859,929.96元

负债总额 704,794,598.87元 650,157,889.73元

净资产 226,399,713.46元 232,702,040.23元

资产负债率 75.69% 73.64%

山西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被担保人名称：重庆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重庆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1-04-11

注册地址 重庆市北部新区星光大道62号海王星科技大厦D区6楼18#

法定代表人 阮国伟

注册资本 204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药品批发；药品零售

与公司关系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

的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654,469,411.13元 579,606,179.76元

负债总额 502,529,520.95元 453,433,452.94元

净资产 151,939,890.18元 126,172,726.82元

资产负债率 76.78% 78.23%

重庆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被担保人名称：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3-11-27

注册地址 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空港一路二段266号

法定代表人 阮国伟

注册资本 414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药品零售

与公司关系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

的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907,076,641.03元 1,798,014,668.90元

负债总额 1,731,569,121.09元 1,596,480,592.57元

净资产 175,507,519.94元 201,534,076.33元

资产负债率 90.80% 88.79%

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七）被担保人名称：贵州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贵州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6-09-26

注册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经济开发区小孟街道办事处小孟工业园1号贵阳恒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楼第3层

1-10号房

法定代表人 阮国伟

注册资本 13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药品零售

与公司关系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

的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545,376,254.10元 566,432,384.75元

负债总额 567,209,251.41元 564,452,304.65元

净资产 -21,832,997.31元 1,980,080.10元

资产负债率 104.00% 99.65%

贵州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八）被担保人名称：河南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河南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0-04-18

注册地址 郑州市二七区中原东路109号

法定代表人 阮国松

注册资本 10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药品零售

与公司关系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

的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73,846,253.53元 184,926,641.67元

负债总额 69,931,588.96元 79,692,575.04元

净资产 103,914,664.57元 105,234,066.63元

资产负债率 40.23% 43.09%

河南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九）天津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天津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2-06-18

注册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和平路226号二层

法定代表人 阮国松

注册资本 23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药品零售

与公司关系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

的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62,302,320.14元 50,893,752.46元

负债总额 45,944,392.46元 34,365,231.59元

净资产 16,357,927.68元 16,528,520.87元

资产负债率 73.74% 67.52%

天津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4-08-16

注册地址 四川省彭州市致和镇健康大道199号11栋4层401号

法定代表人 黄定中

注册资本 12500万元

经营范围 药品批发

与公司关系 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6%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

的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392,049,876.40元 1,528,699,380.42元

负债总额 1,161,523,066.88元 1,283,695,143.27元

净资产 230,526,809.52元 245,004,237.15元

资产负债率 83.44% 83.97%

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1 一心堂药业（四川）有限公司 56.00% 7000

2 黄定中 8.0124% 1001.55

3 敬章书 6.7165% 839.56

4 朱晓峰 5.3670% 670.88

5 秦林 4.9846% 623.08

6 王达均 4.4308% 553.85

7 耿越飞 4.4308% 553.85

8 罗升联 4.2840% 535.5

9 郝蔺 2.5615% 320.19

10 四川制药制剂有限公司 2.4923% 311.54

11 陈荣有 0.7200% 90

合计 100% 12,500

（十一）被担保人名称：绵阳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绵阳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4-09-09

注册地址 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三海路18号

法定代表人 何小平

注册资本 500万元

经营范围 药品批发

与公司关系 系本草堂控股子公司，本草堂持有其55%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

的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67,213,494.38元 68,518,664.68元

负债总额 58,418,184.10元 61,518,767.46元

净资产 8,795,310.28元 6,999,897.22元

资产负债率 86.91% 89.78%

绵阳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1 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 55.00% 275

2 叶洹 35.00% 175

3 曾志佳 10.00% 50

合计 100.00% 500

（十二）被担保人名称：广安昌宇药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广安昌宇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1-12-26

注册地址 四川省广安华蓥市广华大道渝华道12号

法定代表人 李峰

注册资本 500万元

经营范围 药品批发

与公司关系 系本草堂全资子公司，本草堂持有其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

的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5,200,357.36元 22,878,034.38元

负债总额 7,657,174.26元 16,174,975.34元

净资产 7,543,183.10元 6,703,059.04元

资产负债率 50.37% 70.70%

广安昌宇药业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三）被担保人名称：成都本草堂医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成都本草堂医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7-03-05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致和街道健康大道199号11栋1层104号、105号、109号

法定代表人 王晓波

注册资本 600万元

经营范围 药品批发

与公司关系 系本草堂控股子公司，本草堂持有其71.29%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

的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25,384,651.34元 205,031,503.24元

负债总额 225,871,860.97元 203,550,844.38元

净资产 -487,209.63元 1,480,658.86元

资产负债率 100.22% 99.28%

成都本草堂医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1 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 51.00% 306

2 成都本草堂药品连锁有限公司 49.00% 294

合计 100.00% 600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以连带责任担保方式为全资子公司云南鸿云医药供应链有限公司、海南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广西鸿翔一心堂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山西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重庆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贵州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

限公司、河南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天津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本次融资事项提供担

保。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以连带责任担保方式为绵阳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广安昌宇药业有限公司、成都本草堂医药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本次融资事项提供担保。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以其持有的少数股权提供反担

保。 担保协议尚未签订，具体日期及授信额度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以连带责任担保方式为全资子公司云南鸿云医药供应链有限公司、海南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广西鸿翔一心堂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山西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重庆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贵州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

限公司、河南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天津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本次融资事项提供担

保。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以连带责任担保方式为绵阳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广安昌宇药业有限公司、成都本草堂医药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本次融资事项提供担保，有利于扩大经营规模，有利于日常流动资金的周转，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上

述被担保子公司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以其持有的少数股权提供反担保，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上述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为上述子公司提供担

保合计人民币14.08亿元，本草堂为其子公司担保合计6,927万元，本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2025年度第四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审批对外担保额度合计为142,800万元，银行实际审批额度合计1,422.27万元，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

公司担保。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45,860.49万元，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91,802.84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2.00%（按合并报表口径计算）；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事项；公司无逾期担保。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2026年度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云南鸿云医药供应链有限公司、海南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广西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重庆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贵州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河南

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天津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办理贷款、国内贸易融资业务、银行

承兑汇票等事项向相关银行申请金额为总计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4.08亿元的综合授信或融资额度提供担保。 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为

绵阳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广安昌宇药业有限公司、成都本草堂医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办理贷款、国内贸易融资业务、银行承兑汇票等

事项向相关银行申请金额为总计最高不超过人民币6,927万元的综合授信或融资额度提供担保，有利于上述子公司筹措经营所需资金，进

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全体股东及公司整体利益，且不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拟提供的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备查文件：

1、《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